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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

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

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建投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山

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得利斯”或“公司”）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

股票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 号——保荐业务》等有关规定，对得利

斯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1、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

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进一步推动山东驻地销售工作的协同效应，公司

拟使用自有资金购买山东得利斯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得利斯置业”）位于

诸城市繁荣东路得利斯世纪城沿街商铺的房产，房产建筑总面积为3,079.99㎡，

用于公司产品展示及销售人员集约化办公。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2、董事会审议情况 

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非关联董事以8票赞成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

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郑思敏女

士回避表决。独立董事就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本次

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同时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管

理层负责办理具体事宜。 

3、本次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

组，无需相关部门审批。 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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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山东得利斯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05月，法定代表人为 韩洋，住所

为诸城市繁荣 路 29 号，注 册资本 6,000 万元，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

91370782661991462F，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、经营；物业管理；建筑工程设计；

室内内装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股东为：北京得利斯投资有限公司，持股比例51%；得利斯集团有限公司，持股

比例36%；陈小敏，持股比例10%；王潍海，持股比例3%。郑和平先生为其实际

控制人。 

2、得利斯置业近三年经营状况平稳。截至2021年12月31日，得利斯置业的

总资产为184,860.92万元，净资产为-26,667.62万元，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

12,601.52万元，净利润为1,611.08万元（以上数据未经审计）。 

3、经查询，得利斯置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4、得利斯置业与公司均为郑和平先生控制下的企业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得利斯置业为公司关联方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本次交易的房产位于诸城市繁荣东路得利斯世纪城沿街商铺，总建筑面积

3,079.99㎡，规划用途为商住。本次购买的房产产权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及

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，不存在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

及其他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形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根据北京中和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基准日为2022年2月28日的

《资产评估报告》，本次交易以标的资产评估价值作为定价依据，交易价格确定

为2,879.97万元。本次交易定价符合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成交价格公允，不存在

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 

五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与得利斯置业签订协议，交易双方将争取在三个

月内履行完毕登记变更等相关手续。 

六、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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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购买房产不涉及人员安置、土地租赁、债务重组等情况。交易完成后，

不会产生同业竞争及新的关联交易。 

七、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购买的相关房产位于诸城市中心城区，区位优势明显，交通便捷。随着

公司业务规模持续扩大，该房产投入使用将改善销售人员的办公环境，进一步提

升综合管理能力和整体形象，更好的吸引高端人才加入，为公司业务运营和拓展

提供有力保障。 

该房产也将作为公司驻地产品展示中心，用于营销产品展示、品牌传播与推

广、客户接待及业务洽谈等综合业务，增强与客户间的交流与合作，进一步提升

品牌形象，为公司开拓市场创造良好的条件。 

本次购买房产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，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

重大影响。本次交易以评估价格作为定价参考依据，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，交易

价格公允合理，不存在利益输送或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，亦不存在损害股东

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八、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

当年年初至披露日，公司未直接与该关联人发生交易。 

根据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

《关于公司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，预计 2022 年度拟与关联方（包

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）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

超过 60,600 万元，当年年初至披露日已发生金额为 2,316.06 万元，前述关联交

易额度预计尚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九、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

1、董事会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，对上述关联交

易进行了审议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非关联董事均就此项议案进行了表决并同意

此项议案，同意公司本次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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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与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》《关

联交易管理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独立董事审查了公司《关于购买房产暨关联

交易的的议案》。对公司本次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

立意见如下：公司本次购买关联房产，是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，房产转让价格

公允、合理，未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权益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表决程

序合法、有效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因此，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事项。 

3、监事会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经审核，监事会认为：公司本次向关联方购买

房产，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，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未损害公司

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权益，表决程序合法、有效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

章程》的规定。因此，同意公司本次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的事项。 

十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本保荐机构认为：公司此次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五

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关联董事予以回

避表决，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，本次交易

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上述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

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公司此次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是基于业务

发展的实际需要，未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综上，中信建投证券对得利斯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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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

司购买相关房产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刘思淼                 王磊 

 

 

 

  

 

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

2022 年 4 月 27 日    

 

 


	一、关联交易概述
	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
	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	四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
	五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
	六、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
	七、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
	八、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
	九、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
	十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

